自治区防范迟报漏报谎报瞒报生产安全事故
行为管理办法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进一步拓宽生产安全事故信息获取渠道，加强部门间生产安全事故信息同步共享，有效防范迟报、漏报、谎报、瞒报生产安全事故行为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各级、各部门间生产安全事故的报告和涉嫌生产安全事故的同步共享、核查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中的部门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对有关行业领域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其他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为安全生产工作提供支持保障的部门。
本办法中的生产安全事故（以下简称“事故”），是指生产经营单位在生产经营活动（包括与生产经营有关的预备性和收尾性活动）中突然发生的，伤害人身安全和健康、损坏设备设施或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导致生产经营活动暂时中止或永远终止的意外事件。
本办法中的迟报、漏报、谎报、瞒报行为（以下统称“未依法报告事故行为”）依照下列情形认定：
（一）报告事故的时间超过规定时限的，属于迟报；
（二）因过失对应当上报的事故或者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类别、伤亡人数、直接经济损失等内容遗漏未报的，属于漏报；
（三）故意不如实报告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初步原因、性质、伤亡人数和涉险人数、直接经济损失等有关内容的，属于谎报；
（四）隐瞒已经发生的事故，超过规定时限未向应急管理部门、矿山安全监察机构和有关部门报告，经查证属实的，属于瞒报。
第四条　地（州、市）、县（市、区）应急管理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按照《生产安全事故统计调查制度》规定统计上报，并向同级有关部门通报事故基本情况。
其他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在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事故的同时，应向同级应急管理部门通报事故基本情况。
第五条　事故报告工作应简化报告程序，优化报送环节，力争做到接到事故报告后“30分钟内电话报告，1小时内书面报告”，确保各类事故应报尽报、如实上报。
第六条　各行业领域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原则，做好本行业领域事故的报告和通报工作，并指导督促本行业领域企事业单位加强事故报告。
（一）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及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工贸行业领域事故的报告和通报。
（二）发展和改革部门负责电力、新能源汽车换电站、石油天然气管道（长输管道）保护等行业领域事故的报告和通报。
（三）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负责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过程中事故的报告和通报。指导汽车、石油化工（不含炼油、煤制燃料和燃料乙醇）、装备、医药、电子信息、冶金、建材、轻工、纺织等工业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加强事故报告工作。
（四）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废弃工矿土地整治和地质灾害防治工程，以及查处越界开采、非法盗采等违法行为过程中事故的报告和通报。
（五）生态环境部门负责从事危险废物经营活动单位在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经营活动中事故的报告和通报。
（六）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从事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建筑安装、建筑装饰装修、城市地铁和轨道交通建设、农村住房建设、农村住房安全和抗震防灾改造、房地产开发、物业服务、城镇燃气经营的行业领域，以及城市供水、燃气、热力、市政设施、市容环境治理、城市规划区园林绿化、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和管网在运行过程中事故的报告和通报。
（七）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公路工程建设、道路水路运输、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城市地铁和轨道交通运营、公共汽电车、出租汽车（含网约车）、机动车维修、汽车租赁等行业领域，以及客运场站、货运站（场）事故的报告和通报。
（八）水利部门负责管辖范围内水库、水电站、防洪设施、引调水工程等水利工程建设和运行过程中事故的报告和通报。
（九）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农业、渔业、牧业等行业领域，以及农业工程、农业设施建设环节事故的报告和通报。
（十）商务部门负责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事故的报告和通报工作。指导批发、零售、餐饮、住宿、商贸、流通和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生产经营单位加强事故报告工作。
（十一）文化和旅游部门负责A级旅游景区、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文博场馆、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基地）等文化单位和重大文化活动、互联网上网经营场所及旅行社从事旅游经营活动中事故的报告和通报。指导全区星级旅游饭店、星级农家乐、等级民宿、等级自驾游房车营地、S级滑雪场，以及“剧本娱乐场所”“电竞酒店”“迷你网咖”等经营场所加强事故报告工作。
（十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特种设备目录中规定的特种设备在生产（包括设计、制造、安装、改造、修理）、经营、使用、检验检测过程中事故的报告和通报。
（十三）体育部门负责公共体育场馆、公共体育设施、经营性冰雪场所（含室内）运行过程中发生的事故以及游泳、滑雪、攀岩、潜水、滑冰、跳伞、登山、无动力固定翼飞行器（滑翔机）、观光气球等高危险运动项目和热气球竞技、汽车、摩托车等体育赛事事故的报告和通报。
（十四）公安部门负责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运输、爆破作业及烟花爆竹道路运输、燃放环节，以及公路客运、公交客运、出租客运、网络约车、旅游客运、租赁、教练、货运、危化品运输、工程救险、校车，包括企业通勤车在内的其他营运性车辆或其他生产经营性车辆等十二类道路运输车辆在从事相应运输活动中事故的报告和通报。
（十五）通信管理部门负责通信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事故的报告和通报。
（十六）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新疆局负责矿山事故的报告和通报。
（十七）民航新疆管理局负责民用航空运输、通用航空运输，持有标准适航证的固定翼飞机、直升机、载人自由气球、载人飞艇实施低空旅游项目过程中发生的事故，以及民航专业工程施工过程中事故的报告和通报。
（十八）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负责铁路运输事故和新建、改建铁路项目建设事故的报告和通报。
（十九）其他有关部门按照部门“三定”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赋予的职责，指导督促本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或本部门、本系统事业单位加强事故报告工作。
（二十）对新兴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不明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照业务相近的原则确定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事故报告和通报工作，并按照国家和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划分的最新要求动态调整。
第七条　各行业领域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在接到涉及生产经营单位或生产经营活动的事故后，如果不能在第一时间明确事故性质，应按照“先行报告、调查认定”原则，通报同级应急管理部门。经调查初步认定为非生产安全事故的，按规定报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复核。
对事故发生地管辖范围存在争议的，由最先接报或发现事故的地方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负责报告。
第八条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综合管理本行政区域内事故报告和统计工作，应当每半年不少于一次统计分析事故情况，并依法向社会公布。
自治区其他行业领域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本行业领域事故统计管理体系及其与同级应急管理部门之间的事故统计信息通报机制，指导下级部门规范开展事故报告和统计工作，严格落实国家生产安全事故统计直报规定。
第九条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建立与同级网信、信访、公安、民政、人社、卫生健康、消防等部门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定期收集涉嫌事故线索信息，与“生产安全事故统计信息直报系统”进行比对、甄别，对未依法报告事故行为的线索移交有关地方和部门处理。
第十条　网信、信访、公安、民政、人社、卫生健康、消防等部门接到疑似事故的相关信息、线索后，应主动向同级应急管理部门通报。
（一）网信部门负责通报媒体和网民曝光的本地区涉嫌未依法报告事故的网络信息；
（二）信访部门负责通报群众通过信访渠道反映的涉嫌未依法报告事故信息；
（三）公安部门负责通报“110”接处警中发现的涉嫌伤亡事故有关信息；
（四）民政部门负责通报殡葬服务机构在承办丧事过程中，发现疑似事故死亡人员殡葬火化有关信息；
（五）人社部门负责通报伤亡事故《工伤认定决定书》有关信息；
（六）卫生健康部门负责通报医疗救治过程中涉嫌因事故造成人员死亡的有关信息或伤情信息；
（七）消防救援机构负责通报“119”接处警过程中，涉及人员伤亡的事故信息。
各县（市、区）网信、信访、公安、民政、人社、卫生健康、消防等部门接到疑似事故的相关信息、线索后，即时通报同级应急管理部门。
地（州、市）上述部门每月向同级应急管理部门通报相关事故信息；自治区上述部门每季度向自治区应急管理厅通报相关事故信息。
第十一条　各级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应畅通安全生产举报渠道，加大安全生产举报工作的宣传力度，主动向社会公布举报受理电话、通信地址，指导相关生产经营单位在人员密集场所和重点岗位、重点部位等醒目位置设立举报奖励公告牌，鼓励社会公众和职工举报未依法报告事故线索。
第十二条　涉及人员死亡的谎报、瞒报事故，由应急管理部门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组织核查。其他谎报、瞒报事故，根据事故所属行业领域，由相应行业监管部门负责核查。
上级人民政府认为必要时，可以提级核查由下级人民政府负责核查的涉嫌未依法报告事故。
第十三条　对涉嫌谎报、瞒报事故行为的核查工作，应做到科学严谨、审慎周密，细致甄别问题线索，全面查清事故发生经过、死亡人员信息、直接致害因素以及瞒报事实，为后续事故调查提供坚实依据。
事故核查组可通过公布举报电话等，接收事故问题线索。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视情抽调有关部门人员，按照职责分工参加谎报、瞒报事故核查工作。
（一）公安机关负责开展走访调查、核查涉嫌谎报、瞒报事故死者身份信息、家庭情况、户籍变动、区域人口流动等情况；负责核查谎报、瞒报事故死亡人员的死亡证明真伪性、合法性。
（二）民政部门负责核查涉嫌谎报、瞒报事故死亡人员在殡葬服务机构的丧葬情况。
（三）人社部门负责核查涉嫌谎报、瞒报事故死亡人员社保信息和劳动用工备案信息情况。
（四）卫生健康部门负责核查涉嫌谎报、瞒报事故死亡人员就医记录和死亡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死亡人员的医疗救治记录及死亡原因。
（五）司法行政部门负责监督核查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事故死亡人员尸检报告（鉴定意见书）结论的真实性与合法性。
（六）其他部门负责开展事故现场勘查取证，调阅核查企业安全生产台账、值班记录、从业人员等相关档案资料，确保证据链完整有效。因历史原因导致事故现场灭失或档案资料不全的除外。
（七）核查牵头部门负责统筹协调核查工作，对核查组成员单位组成和调整提出意见，召集开展核查组工作会议，起草拟定核查报告，完成核查组其他日常工作。
第十五条　核查工作结束后，事故核查组应当形成核查报告，报告应对举报反映事项作出明确的结论性意见，由负责组织核查的政府、部门按规定程序、时限反馈。
第十六条　经核查属实的未依法报告事故，由县级应急管理部门按规定录入“生产安全事故统计信息直报系统”。
第十七条　各行业领域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督察工作规定》《关于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意见》等文件精神，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开展安全生产统计，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
第十八条　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建立健全统计监督机制，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可靠，依法严厉打击统计造假行为，维护统计工作的严肃性和公信力。压实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责任，将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落实情况作为领导班子成员和相关人员考核的重要内容，对未严格履行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职责的人员依法追究责任。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参与或者配合未依法报告事故的行为。上级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要求下级实施或配合未依法报告事故行为的，下级有权拒绝。
第二十条　凡被查实参与或配合未依法报告事故行为的负有责任的单位和个人，严格依纪依规依法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核查工作不认真、走过场，核查不及时、失职渎职的，由相关部门对有关责任人依法给予处理。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